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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轉科實施要點 

112年04月24日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壹、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訂定之。 

貳、目的： 

一、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之核心理念，使不適應原就讀科別者能

轉入適當科別就讀，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二、提供一年級適性轉學機制，以符合學生性向及興趣，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參、組織： 

一、本校為辦理適性轉學及轉科(組)事務，應成立「校內學生適性轉科(組)及校

際學生適性轉學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負責辦理適性轉學及轉科

(組)作業有關事宜。 

二、本校工作小組由校長、教務主任、實習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各科(學

程)主任、教師(各學科召集人)及家長代表(1人)組成，並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 

三、本校工作小組規劃辦理校內轉科及校際適性轉學事宜。 

肆、實施原則： 

一、申請校內適性轉科(組)及校際適性轉學之學生，校內應事先給予適性輔導，

不得強迫或阻止學生轉科(組)或轉學。 

二、校內適性轉科以一次為限，經公告錄取且報到確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回

原科班就讀。 

三、參加校際適性轉學凡經錄取後，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報到相關手續，已

報到學生不得再申請轉學。 

四、由「校內學生適性轉科(組)及校際學生適性轉學工作小組」訂定可抵免之相

對應科目及學分數，其未修科目或抵免學分不足者，應自行參加重補修補足

學分，必要時得延長修業年限。 

伍、辦理方式 

一、對象：本校日校一年級學生 

二、名額： 

1.各科招收轉科學生以補足該科原核定之新生名額為限(特色招生類科與組

別名額獨立計算)，各科缺額由教務處公布，每班轉出人數不得超過3人

(且轉出後班級人數不得低於24人)。 

2.各科名額可因錄取至他科而有異動，但每班仍以補足原核定新生名額為原

則。 



三、申請手續：學生申請適性轉科(組)者，應填具經家長(監護人)簽名之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註冊組提出申請(未檢附者視同放棄申請)： 

1.經導師及輔導教師簽名之適性輔導紀錄，其內容包含生活、學習及生涯等

相關輔導紀錄。 

2.特色招生班別學生僅能選填一科申請。 

四、辦理期程：於每學年度寒假期間辦理 

五、申請期程： 

於學校統一公告期程內提出申請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六、審查方式：轉科成績計算標準如下 

1.一般生轉科總成績=﹝口試成績＊60%＋(第一學期國文、英文、數學學業

成績平均值)＊40%﹞。(學業成績如有補考之科目，應以原成績辦理)。 

2.特色招生轉科總成績=﹝口試成績＊35%＋術科測驗平均成績＊35%＋ (第

一學期國文、英文、數學學業成績平均值)＊30%﹞。(學業成績如有補考

之科目，應以原成績辦理；術科測驗科目以各特色招生班級公告考試項目

為準)。 

七、錄取方式： 

1.轉科總成績需達一定成績以上者(由校內學生適性轉科(組)及校際學生適

性轉學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訂定)，再進行成績排序。 

2.依轉科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錄取名單經「校內學生適性轉科(組)及校際

學生適性轉學工作小組」會議審議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錄取結果(包含未

錄取名單)。 

陸、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及工作小組決議辦理。 

柒、本實施要點經擴大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